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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青 浦 区 民 政 局

青民〔2022〕33 号

关于开展 2022年度社区养老服务设施

综合考核的通知

各镇社区建设办、各街道社区服务办：

为进一步规范全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运行管理，拓展服务功能，

提升服务品质，根据《关于青浦区加强养老服务设施运营和管理的

指导意见》（青民[2019]50 号）的精神和要求，对已投入运行的社区

养老服务设施开展综合考核，并将考核结果作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

2022 年度剩余 40%运营补助资金的结算依据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

一、考核范围

区级考核：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；

街镇自评：社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、市级标准化老年活动室。

（4月 1日至 7月 31日不纳入考核时间）

二、考核方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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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街镇自查评估。9 月下旬，各街镇组织人员对本辖区社

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、市级标准化老年活动室按照《青浦区社区

养老服务设施管理服务考核表》进行自查评估。

（二）第三方评估。9 月下旬，区民政局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

通过现场查看、查阅台账资料、开展满意度测评等形式对各街镇老

年人助餐服务点进行评估并形成相关报告。

（三）区综合考核。区民政局结合第三方评估以及日常检查情

况对老年人助餐服务点形成最终考核结果。

三、考核结果运用

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点考核结果采用百分制，分为优秀、良好、

合格、不合格四个等级，90分及其以上为优秀，89—75分为良好，

74—60 分为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考核结果作为结算 2022 年

度剩余 40%运营补助资金的重要依据，并于次年通过财力结算下达

各镇（街道按实列入部门预算）。优秀的以全额标准拨付；良好的以

全额标准的 80%拨付；合格的以全额标准的 60%拨付；不合格的机

构不予拨付。

鉴于疫情原因，本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开放时间不统一，社区

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、市级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剩余 40%运营补助资

金将全额拨付至各街镇，由各街镇结合自评结果、实际运营成本等

情况实施补助，如有资金结余，请及时上缴财政。

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综合考核工作是推进我区养老服务工作规范

化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，各街镇要高度重视，对照运行管理要求和

考核标准，加强经常性指导和检查，并对照考核结果，做好整改落

实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我区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水平，全面推进我区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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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服务事业的发展。

附件：青浦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管理服务考核表

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

2022 年 9 月 1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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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青浦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管理服务自评表

单位名称：

考核指标

评分细则 分值 自评分一级

指标
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

先决

条件
先决条件

被考核单位，具有以下情况者取消本次考核资格：①当

年发生过重大责任事故；②存在赌博现象；③活动室场

地被挪用、侵占；④本评估周期内有未进行处理的投诉；

存在任何一项问题，取消当期考核

资格。

基础

条件

（25

分）

建筑面积

（2分）

选址方便社区老年人，建筑面积不低于市文件规定的最

低标准。
面积不足不得分。 2

环境状况

（2分）

服务设施环境整洁宽敞，物品摆放整齐，绿化布置美观；

设施设备保持完好。
一项不足扣 1分。 2

标识说明

（2分）

在显著位置悬挂名称牌匾和福彩公益金资助标牌；室内

标示清晰、易见，并配以文字和简单易懂的示意图。

无标识或标识损坏、内容难以辨识

的均不得分。
2

服务功能

（4分）

设有文体活动、娱乐休闲、情绪疏导、保健康复、老年

教育、纠纷调解、政策法律咨询、为老便民服务，以及

具有一定特色的其他类为老活动；根据社区老年人的需

求进行服务的设置与调整，不擅自增减活动、服务功能。

应设置活动、服务项目 5类以上。

不满 5 类，少 1 类扣 1 分，少于 2

项不得分；擅自增减未经报批的服

务，每 1项扣 2分。

4

基本设备

（5分）

配备电视机、电脑、空调、轮椅等基本设备，所有设备

使用正常。

不配备空调不得分；其他设备一项

不足扣 1分。
3

设有老年教育办学点，能容纳 20 位以上学员；并备桌、

椅、黑板等设施。

一项不足扣 1 分，设施中有一件损

坏的扣 0.5 分。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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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刊配备

（2分）

配备的图书数量不少于 200 册，且做好图书的添置工

作；每年新增图书不少于 15 册。订阅一定数量的报刊

杂志。（含《上海老年报》、《中国社会导刊——中国老

龄》）

一项不足扣 1 分，添置图书未达标

的扣 0.5 分。如为街镇文化中心配

送的流动图书点，不考核新书添置。

2

无障碍设

施

（2分）

无障碍设施符合相关标准；卫生间内装有呼叫铃。

无障碍设施不符合标准的，有一处

扣 0.5 分，最多扣 1 分；卫生间内

无呼叫铃的扣 1分。

2

安全设备

（6分）

配备安全消防设施、设备；有应急照明灯、灭火器，并

能正常使用。
一项不足扣 1分。 2

消防通道平整、畅通，无堆物；通道门口不停放车辆。
无标志或标志不清扣 1 分，消防通

道堆物或阻塞不得分。
2

平台、栏杆、走道、楼梯照明设施良好。 一处设施不能正常使用扣 0.5 分。 1

台阶、坡道、转弯处设置明显标志。 一项不足扣 0.5 分。 1

运行

管理

（30）

基础运营

（6分）

坚持老年人“自我服务、自我管理、自我发展”原则；

不随意变更服务设施的非营利性质。
有一项得 1分。 2

坚持每天开放时间不少于 5小时。

工作日每天开放的得 2分，双休日

也开放的增加 2分。每天开放时间

不足 5小时的不得分。

4

信息公开

（3分）

在显著位置公示服务时间、服务对象、服务标准、便民

服务收费标准，以及活动室服务、管理和监督人员的信

息；及时更新有关公布的信息。

一项不足扣 1分。 2

在显著位置公示区老龄部门、街镇老龄部门的监督电

话。设置意见箱(簿),接受老年人监督。
一项不足扣 0.5 分。 1



- 7 -

规章制度

（1分）
建立确保工作有效运行的管理制度，并进行公示。

日常管理制度和活动服务职责，均

上墙公示得 1分。无制度或未公示

均不得分。

1

人员管理

（2分）

配备与开展服务相适应的管理服务人员，总数不少于 3

人，且参加相关培训。

工作人员配备不符合标准的，扣 1

分。专兼职管理服务人员未参加过

相关培训的，扣 1分。

2

安全运营

（5分）

建立安全防范制度和紧急应对预案，并落实相关措施；

对工作人员开展安全教育，并有完整记录，以确保老年

人安全。

无相关制度和预案的不得分。 1

冬夏之际，确保“夏送清凉、冬送温暖”的服务功能。
日最高气温超过32℃或最低气温低

于 5℃，未及时开启空调，不得分。
2

安装漏电保护器，电线无暴露老化现象；无随意乱接电

线现象；每年对电气线路、设备进行一次安全检查、检

测。定期检查燃气以及燃气橡皮胶管有无泄漏、老化的

现象，及时维修更换，并做好记录。

一项不符合要求不得分。 2

服务计划

（3分）

根据本地区老年人的需求与特点，在机构内积极开展内

容健康，有利人际和谐、社会稳定的各类活动。每年有

工作计划和总结，每周均有活动安排，并进行公示。

未按计划开展活动或计划更改未及

时公告的，扣 2分；无计划安排或

总结均不得分。

3

执行情况

（4分）

根据每周活动安排及计划开展活动，所有活动及服务均

须做好相关记录；记录及时、清晰。发现工作中存在的

问题，提出整改措施，并适时验证整改措施是否有效。

每周有 5次以上老年活动得 4分,

每周有3-4次老年活动得3分,每周

2次以下老年活动得2分,没有活动

不得分。

4

财务状况

（6分）

能够保障服务设施日常运行，运行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；

日常收入和支出应单列记帐，帐目清楚，凭证符合规定。

街道无运营经费保障的扣 2分，运

营经费管理上一项不足扣 1.5 分。
5

固定资产登记造册,定期对固定资产进行核对,并有记

录。

登记造册得 0.5 分，定期核对并记

录得 0.5 分，共 1分。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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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

成效

（30

分）

老年教育

（7分）

开设老年教育课程，每年开设的课程不少于 4门，每门

课程都配有师资并做好相关记录。

课程数量少 1 门扣 1分，记录中应

包括课程名称、授课教师基本信息、

听课人数等，1 门不全扣 0.5 分；

无师资、无记录均不得分。

4

远程收视点张贴远程教育课程表；对收视活动做相关记

录；学员名单录入上海市远程老年教育实名制数据库。

收视率应高于已公布的上一年度上海市收视率平均水

平。

远程教育收视点的内容有一项得 1

分。次数及人数均达到相关标准得

2分。

3

文体活动

（9分）

有经街镇群体备案的固定文体活动团队，并能提供团队

成员名册和活动记录。

有团队成员名册，得 1分；有 6支

及以上团队的得 2分，有 3-5 支团

队的得1分，有1-3支团队的得0.5

分；无团队的，不得分。

3

各项活动开展正常；活动内容丰富多彩、特色明显,具

有一定的影响力；每月老年人的文体活动参与率达 20%

及以上。

一项不足扣 1分。 3

组织老年人积极参加区、街镇老龄部门开展的各类活

动，老年人参与率高。

每次活动参与人数≥50 人得 3分；

人数≥35 人得 2分；人数≥20人得

1分；人数＜20 人不得分。

3

便民服务

（3分）
定期开展为老便民服务活动，并做好相关记录。

每次为老便民服务活动需有 3项以

上服务内容。每月开展活动的得 3

分；全年开展活动6-11次的得2分；

2-5 次得 1分；小于 1次的不得分。

3

专业服务

（4分）

定期开展涉老法律咨询或宣传、医疗保健咨询或宣传、

心理咨询或宣传、社工专业服务等活动，并做好相关记

录。

每项服务记录不全扣 0.5 分；无记

录不得分。
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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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源整合

（2分）
善于引入社会资源，与社区单位或企业开展互动。

每年有 2次以上的得 2分，1次的

得 1分，没有的不得分。
2

服务人次

（5分）

每家机构平均每天参与活动的老年人达到 50 人次以

上。

每天活动人次≥50人次，得 5分；

40-49 人次，得 4分；25-39 人次，

得 3分；10-24 人次，得 2分；1-9

人次，得 1分；无人活动，不得分。

5

社会

评价

（15

分）

服务知晓

率

（2分）

社区老年人对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的知晓率，对服务内

容、服务时间的知晓率等较高。

知晓率在 80%及以上得 2分；

60%-79%的得 1.5 分；40%-59%的得

1分；20%-39%的得 0.5 分；知晓率

小于 20%，不得分。

2

社会影响

力

（2分）

一个评估周期内无投诉，或对投诉调处率达 100%。
无投诉或投诉调处率达 100%，得 2

分，否则不得分。
2

服务对象

评价

（11分）

服务对象对服务质量、服务时间、服务内容、服务功能

等进行评价。

综合评价结果分值大于等于 90分

的得6分，80-89分的得 5分；70-79

分的得 4分，60-69 分的得 3分，

小于 60 分的不得分。

6

服务对象对工作人员服务质量进行评价。社区老年人对

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、工作态度等进行评价。

对工作人员服务的满意率大于等于

90%的得 5分；80%-89%的得 4分；

70%-79%的得 3分；60%-69%的得 2

分；50%-59%的得 1分；小于 50%的

不得分。

5

合计: 1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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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青浦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2年 9月 16日印发


